
涉假入息文件買居屋 3人被控

外遇黃昏戀 殉情男死女活
小學校友數十年後聚會燃愛火 相約酒店僻室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灣仔昨日揭發婚外情男女自殺殉

情，釀一死一傷悲劇。一對各有家室的

小學校友男女疑因婚外情曝光下，不堪

壓力相約到酒店以烈酒送安眠藥尋死，

由酒店職員發現報警，男子當場死亡，

女子送院救回一命。警方暫列作「屍體

發現」案處理，將循「協同自殺」方向

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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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有家室
小學校友男女疑
因婚外情曝光不

堪壓力下，相約到酒店協同自殺釀
成一死一傷。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
者司徒漢明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相信男女事主本身婚姻出現
問題感到寂寞，大家機緣重遇而擦
出愛火，惟因處理不妥當終發生悲
劇。
司徒漢明解釋，男女事主在年

屆六旬及各有家室情況下發展婚
外情的個案不多，但事件正正反
映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不論人在
什麼年齡階段，也有被愛的需要
及渴求。如果一個人婚姻出現問
題、不再感覺到有愛或被愛時，
便容易會向外尋求愛的感覺，假
若男女事主的婚姻同時出現問題
下，再機緣巧合相遇及回憶起童

年快樂片段，隨着兩人接觸增加
便容易擦出愛火，重拾被愛的感
覺；但一旦婚外情曝光，男女事
主便難以面對配偶及家人。

「婚姻已死」可選離婚
司徒漢明續說，對於發生婚外情

的解決方法，亦應從根本問題着
手，首先事主應面對現實與配偶坦
誠商討彼此相處出現什麼問題，希
望找出問題所在作出改善。若夫婦
經過商討無法解決問題，便應向外
尋找專業人士作婚姻輔導，嘗試挽
救這段婚姻。
如果經過專業人士婚姻輔導後，

夫婦仍感到未能解決問題或心結，
便可能反映這段「婚姻已死」，無
謂勉強大家繼續一起而不快，離婚
亦是其中一個選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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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被愛 不分年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對夫婦
涉串同廣告公司東主偽造文書，申請在
「白居二」市場免補地價購買居屋單位。
廉政公署早前接獲貪污投訴，經調查後，
昨落案起訴3人，控告他們涉嫌向房委會購
買一個居屋單位分別欺詐及偽造文書，因
而沒有向政府補回逾280萬元地價。3名被
告將於今日（2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答
辯。
3名被告為女子胡嘉朗、36歲，產品銷售
員，其丈夫譚浩傑、39歲；及謝國鴻、38

歲，廣告公司東主。
胡案發時在一間國際化妝品零售商任職

產品銷售員。謝的廣告公司從沒有聘用她
為僱員。
房委會於2012年底推出「擴展居者有其
屋計劃第二市場至白表買家臨時計劃」
（白居二），容許符合入息及資產上限等
要求的白表申請人在第二市場免補地價購
買資助出售房屋單位。

未補280萬元地價

胡與丈夫同涉嫌於2014年1月17日至6
月5日期間，向房委會偽稱他們的總收入沒
有超過有關計劃合資格申請者的4萬元薪金
上限；安排製造一份虛假就業證明書，顯
示胡獲有關廣告公司聘用為產品經理，入
職時月薪為1.6萬元；向房委會遞交該就業
證明書作為胡的入息證明；及在他們不符
合資格情況下，向房委會先後申請購買資
格證明書、及筲箕灣東旭苑一個居屋單位
的提名信。
夫婦意圖詐騙而涉嫌誘使房委會就購買

該單位向他們發出有關購買資格證明書及
提名信，導致他們獲得利益或房委會蒙受
不利。
夫婦被指因此無須向政府補回地價，以
480萬元購買有關居屋單位。若他們在自由
市場購買該單位，他們須補回逾280萬元地
價。
另一項控罪指謝國鴻涉嫌於上述日期，

製造一封虛假聘用信，顯示該廣告公司於
2013年11月4日僱用胡嘉朗，而事實上並
無有關聘任。

前特首曾蔭權在任
時處理數碼廣播牌照
的申請期間，未有申
報正與申請公司股東
洽談深圳物業租約，
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成，早前就定罪上
訴失敗後，昨再向終

院申請終極上訴許可，法
官退庭商議僅半小時，即批出上訴許可，排期至明年
5月14日審理，但正在服刑的曾未有申請保釋，散庭
後返回赤柱監獄繼續服刑。

明年5月14日審理
74歲的曾蔭權，被指於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
日期間，身為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主席，參與決定雄
濤廣播有限公司的聲音廣播牌照及相關申請時，沒有
向行政會議申報、披露、或向行會隱瞞他與雄濤主要
股東黃楚標就深圳東海花園物業進行的事務往來及商
議。他去年2月被裁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曾蔭權及後就定罪及刑期上訴，今年7月底法庭駁
回其定罪上訴，但監禁20個月刑期獲減至12個月、
並減免訟費至100萬元。正在赤柱監獄服刑的曾蔭
權，預計將於下月中旬刑滿出獄。
他昨向終審法院申請終極上訴許可，但無論成功與

否，他都未有申請保釋。
曾蔭權昨早由囚車押至法院出席聆訊，並向到庭的
家人、包括胞弟曾蔭培、胞妹曾璟璇和兒子曾慶淳揮
手打招呼。至法官退庭商議期間，家人亦有隔着犯人
欄與他對話。
上訴許可申請由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聯同常任法
官李義及霍兆剛處理。
3位法官聽罷控辯雙方陳辭後退庭商議僅半小時，

一致同意批出曾蔭權的定罪上訴申請許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終院批上訴許可
曾蔭權未申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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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男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警員在酒店房間檢走漂白水、
消毒藥水及酒樽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疑不堪婚外情曝光壓力下，相約到酒
店協同自殺的男女事主。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西貢發生恐怖傷人血案。一對男女
昨凌晨在街頭發生爭吵，其間滿身
酒氣男子激動執起磚頭作武器，瘋
狂向女方連環扑頭襲擊至血肉模糊
後逃去，女傷者昏迷送院命危；警
員趕至經兜截拘捕涉案男子帶署，
正調查兩人關係及案發原因。
女事主姓楊，27歲，內地人，

頭、面重傷昏迷，須送往深切治療
部搶救，情况危殆，復元後恐有毀
容之虞。被捕男子姓吳，23歲，
本地人，報稱任職餐廳，涉嫌傷人
罪名，被押返警署扣查。

疑感情問題 街頭口角
據悉，楊與吳兩人原本互不相

識，前晚因同時出席一位朋友的
「飯局」而結緣，詎料僅數小時，
兩人疑因感情問題發生傷人血案。
消息稱，事發昨凌晨3時許，楊與
吳在西貢翠塘路1號翠塘花園對開
街頭因事發生激動爭吵，滿身酒氣
的吳情緒激動下，從路邊一堆建築
廢料中執起磚頭作武器向楊瘋狂施
襲，楊不敵頭面被狂扑十多下至血
肉模糊呼救，驚動附近街坊報警。

警員趕至調查時，發現楊重傷倒地昏
迷、吳則逃去無蹤，女傷者由救護車送院
救治。警員經兜截發現身上染血的吳企圖
乘的士離去，遂將的士截停及拘捕吳帶
署。
昨日下午，警方重返現場進行調查，其

間相信疑犯將用作武器傷人的磚頭棄於海
中，需召來飛虎隊水鬼隊落海協助搜證；
案件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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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新相識男子持磚頭襲擊至頭部重傷女
子，昏迷送院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聖誕及新年假期將至，為
提高食肆及公共娛樂場所經營
者的防火安全意識，近日人員
到各食肆及公共娛樂場所派發
防火宣傳單張，提醒其負責人
在節日期間應加倍注意消防安
全。
另一方面，消防處牌照及審

批總區人員，亦到荃灣眾安街
一棟商業大廈進行消防安全巡
查及宣傳；其間人員巡查有關
場所的走火通道是否暢通、防

煙門有否正確關上及消防裝置
有否按時維修，並採取適當執
法行動。
此外，危險品巡查專隊因應

派對活動場所使用壓縮氣樽情
況，由今年10月至12月期間，
對全港目標地點進行逾30次突
擊巡查及派發宣傳單張，加強
他們對《危險品條例》認識。
消防處呼籲市民如發現任何

涉嫌違反《消防條例》或《危
險品條例》的情況，可致電熱
線電話：2723 8787舉報。

■曾蔭權由囚車押到法庭
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海關
透過風險評估，前日（19日）在屯門
內河船碼頭海關驗貨場，抽查一個從
內地黃埔抵港，目的地為烏拉圭的40
呎貨櫃，在貨櫃內檢獲約400箱懷疑冒

牌貨物，包括手提電話及配件、手
錶、衣物及手袋等，估計市值約400萬
元。
海關正根據資料追查涉案者，案中

暫未有人被拘捕。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進
出口冒牌物品，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
年。
市民舉報懷疑冒牌活動，可致電海

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罪案
專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toms.
gov.hk）舉報。

消防處食肆娛場宣防火

■消防處因應派對活動場所使用壓縮氣樽情況，對全
港目標地點進行突擊巡查及派發宣傳單張。

消防處提供

海關抽驗貨櫃檢400萬元冒牌貨

男事主朱偉坤，62歲，被發現時已經昏迷不
醒，救護員經檢查證實死亡，死因有待驗

屍確定。女事主姓張，60歲，昏迷送院經搶救
回復清醒，情况嚴重。她獲悉朱的死訊後，激動
不已，暫未適合錄取口供。
據悉，朱與張為小學校友，但已多年未有聯
絡，兩人亦各自有家室。直至3年前兩人在一次
舊同學聚會中機緣重遇，大家憶及童年快樂時光
言談甚歡，張更在其facebook個人專頁上載大量
校友合照相片，但其中多張是與朱單獨合照。
事後，兩人仍定期相約會面，未幾發展婚外
情，其間張更曾到朱家族所經營的公司工作；但
疑兩人關係被揭發，張在四五個月前離職。

留言「六十歲無憾有你陪我走」
疑兩人婚外情曝光後，因備受各自家人的壓
力萌生死念，相約到酒店僻室自殺殉情。前日凌
晨，張在facebook上載單人相及留言「六十歲無
憾有你陪我走」，似在預告死訊。
昨凌晨，張更「明目張膽」將facebook頭像改

成與朱親密合照。

購漂白水消毒藥水安眠藥尋死
消息稱，前日兩人租住灣仔利景酒店一房
間，並購來漂白水、消毒藥水、安眠藥及利刀等
物品，疑計劃一同尋死，其間張的家人曾嘗試聯

絡她不果，一度報警求助。直至昨晨10時許，
酒店職員揭發兩人在房間內昏迷不醒，於是報
警，救護員趕至檢驗證實男事主已經死亡，無須
送院；女事主則昏迷不醒及有呼吸，由救護車送
院治理。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在房間內發現漂白水、

消毒藥水、安眠藥、利刀及烈酒等物品，其中安
眠藥只餘下空樽，相信兩人在眾多物品中選擇烈
酒送服安眠藥自殺，並檢獲女事主所寫的兩封遺
書，透露唔開心尋死及遺產分配問題等；初步疑
男女事主「協同自殺」，不排除稍後會以相關罪
名拘捕女事主作一步調查。

疑「協同自殺」生還者或被控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

條例》第三十三B條「協同自殺的刑事法律責
任」，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人自殺
或進行自殺企圖，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
行，一經定罪，可處監禁14年。
另外，香港法例第三百三十九章第五條自殺

協定(《殺人罪行條例》)第五條「自殺協定」，
任何人依據他與另一人的自殺協定，殺死該另一

人或參與第三者殺死該另一人的行為，均屬犯誤
殺罪。根據法例，「自殺協定」是指兩人或多於
兩人所作的共同協議，其目的為造成所有訂立協
議的人的死亡，不論協議內容是否由訂立協議的
人各自結束自己的生命。
此外，警方可按案情嚴重性及有沒有人死

亡，向生還者控以謀殺、企圖謀殺或誤殺等罪
名。

尖沙咀彌敦道The ONE商場錶行今
年9月遭獨行槍匪掠走3隻共約值
60萬元名錶案，涉案的蔡姓、26歲
疑人由中港城碼頭乘船到澳門，再
潛逃內地終被捕，前日由內地公安
移交本港警方。昨早警方重組案
情。疑人被黑布蒙頭，扣上手鐐，
先押到錶行內講述行劫經過，逗留

約10分鐘後離開，其後再被押往中港城1
樓廁所，指示當日犯案後在廁所內換衫及棄
置假槍經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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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第18/145期)攪珠結果

頭獎：$8,000,000 （1注中）
二獎：$464,330 （2注中）
三獎：$19,200 （193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12月22日

4 7 12 13 26 428


